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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发展规划函【2016】8号

    
关于进一步完善学院“十三五”发展规划的通知
 
各学院：
学校“十三五”专项规划已经研究发布，根据《山东理工大学“十三五”发展规划编制工作方案》（鲁理工大党办发〔2015〕11号）总体部署，现就进一步修订完善学院“十三五”发展规划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基本要求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精心组织。学院是学校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、服务社会等各项教育教学工作的主体，是学校特色内涵发展的主要实施者。各学院必须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，确保编制出高质量的学院发展规划。
（二）落实责任，务求实效。各学院要紧紧围绕规划纲要提出的“1个目标、3个着力、4项任务、5项保障”战略部署，认真研究分析规划纲要与专项规划提出的发展目标、任务举措与相关任务指标，结合学院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和学科专业特点，突出特色内涵发展，科学设计发展重点、路径和措施，确保取得实效。
（三）集思广益，群策群力。各学院要充分发挥教授委员会、教职工代表大会等各类组织的民主管理作用，凝聚师生智慧，增强广大师生员工积极投身事业发展的主动性、自觉性，齐心协力推进各项工作。
二、工作安排
9月30日前，各学院完成规划编制工作，报送纸质版（加盖公章）和电子版至发展规划处。
联系人：张明，电话：88060，邮箱：fzghc@sdut.edu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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